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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析有關等同侵權的兩件中國大陸最高院判決簡析有關等同侵權的兩件中國大陸最高院判決簡析有關等同侵權的兩件中國大陸最高院判決簡析有關等同侵權的兩件中國大陸最高院判決（（（（上上上上））））（（（（第第第第 287 期期期期 2021/12/30）））） 
李柏翰* 專利師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中國大陸的「等同侵權」對應於我國的「均等侵權」，中國大陸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

解釋（二）》第十三條記載了等同侵權的「基本判斷方式」：「等同

特徵，是指與所記載的技術特徵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實現基本相同的

功能，達到基本相同的效果，並且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在被訴侵權行

爲發生時無需經過創造性勞動就能夠聯想到的特徵」，由此可見，「等

同侵權」確實與我國的「均等侵權」有類似之處。「等同侵權」是侵

權比對時，不可少的一個判斷過程，往往也是侵權比對時影響比對結果的關鍵所在，而近

期中國大陸公布了兩個最高人民法院的判決，都是有關於「等同侵權」的限制，本文在此

介紹該兩判決的內容以及在何種情形下會適用該兩判決。 
 
二二二二、（、（、（、（2021））））最高法知民終最高法知民終最高法知民終最高法知民終 192號號號號   （2021 年 11 月 16 日發布） 
  系爭專利系爭專利系爭專利系爭專利「「「「所欲解決的問題所欲解決的問題所欲解決的問題所欲解決的問題」」」」：系爭專利說明書於「背景技術」中記載了：「傳統的

修剪方式是使用簡單的剪刀修剪，其工作强度高，工作效率差，且在修剪一些圓形形狀時

操作難度大。爲了解决傳統剪刀工作强度高，工作效率差的問題，現市面上推出了一些電

動剪刀和燃油剪刀。電動剪刀和燃油剪刀雖然爲自動剪刀，但在修剪圓形綠籬時，工作效

率低，操作難度大的問題仍然懸而未决。因此爲解决現有電動剪刀和燃油剪刀工作强度

高、效率差、難度大等問題，有必要提供一種可用作平剪也可用作圓形剪的電動綠籬機」。

因此，背景技術已經記載了有電動剪刀及燃油剪刀等兩種剪刀。 
  系爭專利系爭專利系爭專利系爭專利「「「「保護範圍保護範圍保護範圍保護範圍」」」」：系爭專利權利要求 1 要求保護的是一種「電動」綠籬機。 
  系爭專利系爭專利系爭專利系爭專利「「「「功效功效功效功效」」」」：系爭專利說明書於「發明內容」中記載了：「本發明的目的是爲

了克服現有技術中的不足，提供一種可用作平剪也可用作圓形剪的電動綠籬機，其具有工

作强度低、工作效率高、工作難度低、環保無污染的特點。本發明與現有技術相比，其顯

著優點是：本發明的電動綠籬機結構簡單、使用方便、工作效率高、環保無污染，是一種

可用作平剪也可用作圓形剪的電動綠籬機」。因此，發明內容提及了環保無污染等電動剪

刀特有的優點，也提及了可用作平剪也可用作圓形剪等與電動或燃油兩種類型無關的優

點。 
  被控侵權產品被控侵權產品被控侵權產品被控侵權產品：被控侵權產品是一種「燃油」驅動的綠籬機。 
  爭議焦點爭議焦點爭議焦點爭議焦點：因此爭議的焦點便在於，系爭專利權利要求界定的「電動驅動」是否可以

透過等同侵權而擴及到被控侵權產品的「燃油驅動」。 
  原審法院見解原審法院見解原審法院見解原審法院見解：原審法院認為，系爭專利的關鍵技術是，在普通的平剪刀片上加設弧

形支架，通過旋轉弧形支架使刀片變形產生弧度，達到圓剪的效果，因此實現了平剪和圓

剪二合一的效果，進而提高了工作效率。並且認為雖然系爭專利獨立權利要求界定了電動

驅動方式，但是在綠籬機領域，電動和燃油是兩種最常用的自動綠籬機的驅動方式，並且

兩種驅動方式都可對平剪模式或圓剪模式下的剪切提供動力，因此平剪模式和圓剪模式間

的切換功能是通過弧形支架的設計來實現，並不依賴於採用何種驅動方式，故對於實現平

剪和圓剪二合一效果的自動綠籬機而言，與電動驅動相比，燃油驅動以基本相同的手段，

實現基本相同的功能，達到基本相同的效果，並且該領域的普通技術人員無需經過創造性

勞動就能聯想到的特徵，因此兩種驅動方式構成等同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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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要特別留意的是，原審法院前述的判斷過程，完全忽略了發明內容提及了環保

無污染之電動剪刀特有的優點。 
  最高人民法院見解最高人民法院見解最高人民法院見解最高人民法院見解：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相反的認定，最高人民法院同意等同特徵的

「基本判斷方式」，即同意等同特徵指的是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實現基本相同的功能，達

到基本相同的效果，並且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無需經過創造性勞動就能夠聯想到的特徵，

然最高人民法院同時也認為： 
  第一，如果專利權人在「撰寫專利申請文件時」「已明確地知曉」相關技術方案，但

並未將其納入權利要求保護範圍之內的，則在侵權訴訟中不得再適用等同理論將該技術方

案納入保護範圍，藉以平衡專利權人與社會公眾之間的利益。 
  第二，從系爭專利說明書可以看出，專利申請人在撰寫系爭專利權利要求時，基於對

「環保效果」的追求，專利申請人並不尋求保護以燃油發動機作為動力源的綠籬機技術方

案。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認為，原審法院對於被控侵權產品和系爭專利的驅動方式技術特

徵構成等同的認定結論不當。 
  本判決的精神在於，當系爭專利說明書的「背景技術」中已出現了複數種技術方案（代

表專利權人明確知曉），而權利要求中僅界定其中一種，並且說明書中有強調該技術方案

的功效時，則該權利要求便不可再透過等同侵權擴張到該權利要求未界定的其他技術方

案。因此從本判決可以得知，原審法院僅考量等同特徵的「基本判斷方式」，但最高人民

法院認為等同特徵的「基本判斷方式」並非唯一的標準，仍需進一步判斷其他因素。 
  另外要進一步說明的是，雖然本判決最終綜合考量了以下兩個因素而認定並未構成等

同侵權：第一，「背景技術」中已出現了複數種技術方案而權利要求中僅界定其中一種。

第二，說明書中強調了界定的技術方案的功效。但本判決中也明確表示，光是第一個因素，

就足以決定在侵權訴訟中不得再適用等同理論將「背景技術」中已出現但權利要求中未界

定的技術方案納入保護範圍，而第二個因素則是輔助加強這個決定。因此未來在其他案件

中，若「僅」符合第一個因素，應仍適用本判決的精神而認定不適用等同侵權，但若「僅」

符合第二個因素，是否仍應適用本判決的精神則或許尚有爭議。 
  筆者見解筆者見解筆者見解筆者見解：筆者認為，在「僅」符合第二個因素的情形下，仍應不適用等同侵權，因

為在此情形下應是無法透過等同特徵的「基本判斷方式」而認定等同侵權，以本判決的案

例而言，使用燃油驅動顯然無法達到「環保無汙染」的「功能」及「效果」，原審法院只

是在等同特徵的「基本判斷方式」中，忽略了「環保無汙染」的「功能」及「效果」才似

乎透過了「基本判斷方式」而認定等同侵權，但如果將「環保無汙染」考量進來，這就是

無法透過「基本判斷方式」的典型案例，而甚至無需考慮第一個因素便能做出不適用等同

侵權的結論。（續） 

 


